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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观察：国家高新区 VC/PE 投资与税惠政策梳理二：上海张江 

 

2013-02-27  清科研究中心  张琦 

 

2012 年 8 月，“新三板扩容”获批，天津滨海高新区、上海张江高新区和武汉东湖高新区成为首批

扩容试点园区；2013 年 1 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揭牌运行，“新三板”交易模式正式诞生；

2013 年 2 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并引入做市商制度，构建

全国统一场外市场的种种举措为各地高新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值此时机，清科研究中心特推出《2013

年国家高新区 VC/PE 行业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本报告特选取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天津滨海、

深圳高新区作为标杆，通过对这五个国家级高新园区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现状、相关鼓励扶持政策、政府引

导基金设立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旨在通过借鉴标杆园区的成功经验，提出进一步推动地方高新园区股权

投资业发展的业内看法和建议。 

 

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于 1992 年，2011 年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张江高新区成为继中关

村、武汉东湖高新后的第三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 年来，张江园区形成了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

创意、低碳与新能源四大主导产业，确立了国内领先、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技园区的地位。2011 年，张

江高新区技工贸总收入达到 8,231.84 亿元，同比增长 23.4%，而到 2020 年，张江高新区将基本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高新区。 

 

张江地区积极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深化科技、金融、资本有效互动，目前，园区初步形成了覆盖企业

各成长阶段的投融资服务体系。通过浦东政府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撬动了社会资本，建立了多个专业产

业基金；园区内形成了张江科投、浩成创投两大母基金和汉世纪等子基金；股权投资机构近年来也加速集

聚，2011 年国内最大的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落户园区，目前已有各类投资机

构 189 家，管理基金总数达 423 亿，VC/PE 投资量累计 160 亿，已培育上市企业 30 家。张江集团的张江

小贷、张江担保等，累计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超过 50 亿。2012 年，“新三板扩容”首批试点园区

花落张江，此次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旗下的 1 区 12 园全部纳入此次试点范围，“大张江”的 2 万多家

企业中已有 200 多家为“新三板”挂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40 余家企业与券商签订了“新三板”挂牌服

务协议，截至 2013 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成立，8 家企业先后挂牌。 

 

工商登记 

表 1.2.2.1  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工商登记政策一览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企业 

注册资本/

出资金额 
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少于 500 万元人民

币，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 万元人

民币 

认缴形式 货币 - 

首期出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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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自然

人股东/合

伙人的出

资额 

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 - 

股东/合伙

人人数 

以有限公司、合伙企业形式成立的，股东、

合伙人人数不多于 50 人，以非上市股份有

限公司形式成立的，股东人数不多于 200 人

- 

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3.02                                                              www.zdbchina.com 

 

财政税收 

表 1.2.2.2 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一览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企业 

纳税原则 
“先分后税”，由合伙人分别缴纳个人所得

税或者企业所得税 

合伙制股权投资管理企业采取“先分后税”方式

缴纳 

GP（自然人）

个人所得税征

收 

投资收益或者股权转让收益部分，税率适

用 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 

LP（自然人）

个人所得税征

收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

个人所得税，税率适用 20% 

- 

法人股东（合

伙人）所得税

征收 

法人合伙人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缴纳企业

所得税 
- 

其他 

股权投资企业投资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

企业 2 年以上（含 2 年），凡符合《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

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7

号）规定条件的，可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企业的应纳税

所得额。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未上

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 年以上（含 2 年），凡

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

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7 号）

规定条件的，可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

额的 70%抵扣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3.02                                                                www.zdbchina.com 

 

奖励补贴 

表 1.2.2.3  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奖励补贴政策规定一览 

奖励补贴类型 政策规定 

落户奖励 

1）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5 亿元（含）至 15 亿元的，给予 500

万元；注册资本达到 15 亿元（含）至 30 亿元的，给予 1000 万元；注册资本达到 30 亿元

（含）以上的，给予 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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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根据合伙企业实际募集资金的规模，给与合伙企业

委托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一次性补贴：募集资金达到 10 亿元（含）至 30 亿元的，给予 500

万元；募集资金达到 30 亿元（含）至 50 亿元的，给予 1000 万元；募集资金达到 50 亿元

（含）以上的，给予 1500 万元。 

3）对已享受过落户一次性补贴的公司制股权投资企业，按新引进企业的条件和补贴标准，

对其增资后累计注册资本达到高一级注册资本规模的，补足与《实施细则》规定的奖励不

足部分。 

4）对未享受过一次性落户补贴的公司制股权投资企业，增资后累计注册资本达到新引进企

业一次性落户补贴条件且增资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的，按其增资金额 1%给予相应补贴（保

留到十万元），补贴金额不超过同等规模新引进企业的补贴标准。 

5）根据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募集资金累计扩大规模，补足与《实施细则》的奖励不足部分。

6）享受补贴机构的累计补贴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 

1）对新引进的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5 亿元，以及公司制形式设

立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的资本达到 10 亿元的企业高管人员，给予每人一次性住房（租

房）补贴 20 万元；对未享受过高管人员一次性住房（租房）补贴，在 2011-2015 年期间，

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累计增资金额达到 5 亿元，以及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

权投资管理企业累计新增管理资本达到 10 亿元的，对其高管人员给予每人一次性住房（租

房）补贴 20 万元。 

人才补贴 

2）对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高管人员、专业骨干人员，

经综合考核评定，给予一定人才补贴。 

办公用房补贴 

在陆家嘴和张江开发区域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在一定租赁面积范围内，三年内给予 500

元/平方米/年的房租补贴（包括 2008 年至 2010 年间享受房租补贴的股权投资企业）；在

上述区域购买自用办公用房的，按购房房价给予 1.5%的补贴；对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的房

租补贴，可由其申请全权委托日常运营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享受。 

风险补贴 

对符合申请风险救助专项资金补助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经风险救助专项资金理事会核准，

风险救助专项资金对投资于经认定的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按不超过投资损失的 50%给

予补助；对其中投资于经认定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可按不超过投资损失的 70

％给予补助。风险救助专项资金向申请补助的机构拨付救助资金的总金额将不超过该机构

向风险救助专项资金累计缴纳风险准备金总金额的 200％。 

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3.02                                                                www.zdbchina.com 

 

政府资金支持 

表 1.2.2.4  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政府引导基金政策规定一览 

政府引导基金 政策规定 

上海市创

业投资引

导基金 

投资方式 参股 

1）新参股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资金规模原则上不少于２亿元

人民币（新参股设立的主要投资于种子期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资金

规模原则上不少于１亿元人民币），且全部出资在 3 年内到位，其

中首期到位资金不低于认缴出资总额的 30%，且所有投资者均以

货币形式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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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团队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既有投资业绩； 

3）获得引导基金扶持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在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

理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管； 

4）重点投资于政府扶持和鼓励的产业领域中的种子期和创业早中

期企业，且有侧重的专业投资领域； 

5）引导基金参股的创业投资企业优先投资于上海市范围内的企业。

1）跟进投资对象仅限本市重点扶持和鼓励的产业领域，且工商登

记和税务登记在本市的早中期创业企业； 

2）创业投资企业对申请引导基金跟进投资的项目已经选定且尚未

完成实际投资，跟进投资价格不高于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价格，且申

请跟进投资额不超过其实际现金出资额的 50%；对种子期企业，

跟进投资额不超过其实际现金出资额的 100%； 

3）申请跟进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不先于引导基金退出其在被投资

企业的股权； 

跟进投资 

4）获得引导基金扶持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在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

理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管。 

浦东新区

创业风险

投资引导

基金 

- 

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3.02                                                              www.zdbchina.com 

 

参考政策： 

2004.12《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 

2006.12《上海市创业投资风险救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10.10《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2011.05《上海市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修订）》 

2008.12《浦东新区促进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发展的实施办法》（2013.01.01 失效） 

2012.08《浦东新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 

2012.11《浦东新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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